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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席致詞：（略） 

六、座談內容：（略） 

七、實地訪查結果詳如附件訪查紀錄表。 

八、結論： 

（一） 實地訪查紀錄表內之建議處理方式，請外交部及中華民國駐新加

坡代表處（以下簡稱代表處）配合辦理。 

（二） 依國有財產法第14條規定，在國境外之國有財產，由外交部主管

，各使領館直接管理；如當地無使領館時，由外交部委託適當機

構代為管理。查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及國家安全局購置提供派

駐代表處人員使用之國有財產，並未依上述規定移由外交部登帳

列管，由本部國有財產局通知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儘速辦理。

至國家安全局購置提供派駐代表處人員使用之國有財產，考量海

外情報工作涉及國家機密及人員安全，應如何登帳管理，由本部

邀集相關機關會商後，再函各相關機關。 

（三） 關於各機關購置提供駐外人員使用之境外國有財產移交與產

籍管理作業流程簡化事宜，前經外交部於本（97）年 9 月 10

日邀請相關機關開會研商，獲致結論，惟該會議未邀集駐外館

處參與，為周延起見及應實務需要，建請另案函送各駐外館處

表達意見，並成立專案小組研議處理，據以修正駐外機構財產

管理作業規範（以下簡稱作業規範），俾駐外人員依循辦理。 

（四） 代表處財產管理或使用人員，對所保管或使用之財產，遇有遺失

、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時，依作業規範第26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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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據審計法有關規定，檢具有關證件報外交部轉請審計機關審

核。經審計機關查明已盡善良管理人應有之注意解除其責任外，

應依審計機關核定各機構人員財務責任作業規定辦理。 

（五） 代表處經管之財產，如因災害、盜竊、不可抗力或因其他意外事

故，致毀損或滅失時，應依作業規範第35點規定，依審計法施行

細則第41條規定，檢同有關證明文件，經外交部查明屬實，轉請

審計機關審核。 

（六） 代表處經管未達使用年限之財產，倘因毀損致失原有效能不能修

復，或經評估修復而不經濟者，依作業規範第33點規定，得依各

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金額表規定程序，報審計機關審核後辦理

報廢。報廢之財產，在未奉核定處理前，應妥善保管，不得隨意

廢棄，其保管或使用人員，因故意或過失而遺失、毀損時，依作

業規範第36點規定，應依該項財產原估定之殘值或新舊程度、效

能相同財產之市價賠償。至報廢之財產，不再以財產列管，依作

業規範第34點規定，得以變賣、再利用、轉撥、交換及銷毀或廢

棄等方式處理，其變賣所得價款應解繳國庫。 

（七） 代表處經管已達使用年限之財產，應依其使用效能作為應否辦理

報廢之依據。倘堪使用，且不影響其使用效能者，應繼續使用。

至已報廢之財產，如仍有使用需要，請註銷報廢，回復產籍管理

。已不堪用之財產倘未列帳，應請補列帳後，再依各機關財物報

廢分級核定金額表規定程序辦理報廢。 

（八） 代表處辦理動產盤點時，應查對其數量、型式、存置地點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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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人是否與產帳資料相符，並注意其使用狀況及養護情形。至

境外財產每年應如何辦理盤點，其檢查人員及盤點作業流程，

請外交部考量各大使館、代表處及辦事處業務性質及與各機關駐

外人員合署或非合署辦公情形，本於主管機關權責統一規劃，俾

駐外人員依循辦理。 

（九） 電腦設備之一般、經常性維護支出(含更換零組件)，依行政院主

計處96年1月11日處會三字第0960000233號函附會議紀錄第七

案決議，應以經常門經費辦理，無需增減財產帳。另涉增置、擴

充及改良，導致延長資產耐用或提昇服務效能等支出，應增加財

產帳，至是否符合延長資產耐用或提昇服務效能，由代表處本於

權責合理評估認定。 

（十） 代表處反映，外交部境外財產管理系統資料一經輸入，即無法修

改，且無法產製國有財產增減結存表，請外交部洽系統維護廠商

增加修改之權限及產製國有財產增減結存表功能。另為利盤點作

業，建請外交部洽系統維護廠商增加財產盤點功能，及編列預算

購置財產盤點設備，提供各大使館、代表處及辦事處使用。 

（十一）代表處財產管理人員對作業規範規定及外交部開發完成之境

外財產管理系統之操作並不熟稔，為健全財產管理業務，避免

因財產管理人員異動或專業素養不足，造成財產管理不善，建

請外交部彙編相關法令、表報範例，將作業規範等相關法令及

該系統操作作業，列入外派駐外人員行前訓練項目。另駐外人

員分散世界各地，不易集中訓練，為便利訓練並節省經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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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外交部研議數位學習課程，供駐外機構財產管理人員下載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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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情形實地訪查紀錄表 

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一）經管之不

動產是否依規

定辦理登記。 

依中華民國駐新加坡代表處（以

下簡稱代表處）說明，代表處並

未經管國有不動產，其使用之辦

公廳舍及館長宿舍，均係租用取

得。另交通部觀光局駐新加坡辦

事處人員並未與代表處合署辦

公，其使用之辦公廳舍，亦係租

用取得。 

無。 

（二）不動產之

管理、使用及收

益是否符合規

定。 

依會場陳列資料，代表處承租之

辦公廳舍，除外交部派駐人員使

用外，尚提供經濟部（經濟組）

、新聞局（新聞組）、國防部（

軍協組）、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

署及國家安全局等機關之派駐

人員使用，並無提供他人使用收

益及被占用等情形。 

無。 

（三）經管財產

之產籍管理是

否完善。 

1. 據外交部說明，外交部已將代

表處財產資料（含經濟部、新

聞局、國防部、交通部觀光局

駐新加坡辦事處）納入境外財

產管理系統資料庫中，為確保

資料之正確性及完整性，已於

96 年 11 月 14 日函請代表處安

裝該系統，並請實際盤點現有

財產，及比對系統內財產資料

，如有差異，就差異部分報外

1. 代表處經管財產，請依駐外

機構財產管理作業規範（以

下簡稱作業規範）第 12 點規

定，設置各類財產明細分類

帳及財產卡。 

2. 經管財產未登載價值部分，

請依國有財產產籍管理作業

要點第 7 點規定，按原價登

帳，但原價無法查明者，由

代表處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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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交部憑處。據代表處說明，已

進行盤點及比對財產資料，並

已產製財產卡，惟無法產製結

存表。另依會場陳列資料，代

表處經管財產，除內政部入出

國及移民署、國家安全局使用

部分外，均有設置財產卡，惟

並無財產明細分類帳。其財產

卡係產製自外交部開發完成之

境外財產管理系統。 

2. 產製之財產卡有下列情形： 

（1）來源欄部分空白。 

（2）保管人欄部分空白及部分

登載為各使用單位為保管

人。 

（3）副代表保管之紅木大理石

沙發價值欄登載為 0。 

（4）個人電腦等組合財產，以

各個組成財產或設備分別

列帳。 

3. 經管財產於本（97）年 8 月 20

日 9 月 20 日進行盤點，作有盤

點紀錄，註明盤點日期及盤點

結果帳物相符，報請館長核閱

。 

4. 經管財產已黏訂標籤，標籤內

容並無保管人欄位。 

3. 依國有財產產籍管理作業要

點第 3 點規定，財產卡以一

物一卡為原則，多種財產組

成或附有設備之財產，應以

組成或主體之財產設卡，並

將各個組成之財產及設備登

入財產卡。個人電腦部分，

應包括主機、螢幕、鍵盤、

滑鼠等設備，始能達列使用

效能，屬組合財產，依上述

規定，應以個人電腦為主體

財產設卡其餘各項設備列為

附屬設備欄。經管之個人電

腦，請依上述規定辦理登帳

。 

4. 黏訂之財產標籤式樣，請依

作業規範第 14 點規定，補列

保管人欄位。並依作業規範

第 7 點規定填載，即由使用

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

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

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

指定專人保管；由 2 個以上

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

構主管指定專人保管。倘代

表處認無列保管人欄位必要

，請外交部研議處理，並修

正作業規範以統一境外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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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標籤式樣。 

 

（四）經管之珍

貴動產不動產

有無依中央政

府各機關珍貴

動產不動產管

理要點規定管

理。 

依駐代表處人員說明，並無經管

珍貴動產不動產情形。 

無。 

（五）財產帳之

處理是否符合

規定。 

1. 依會場陳列資料，代表處經管

之財產，於 97 年 9 月 18 日填

報財產增減表，陳報外交部審

核，惟並未編具結存表。 

2. 據代表處說明，呈報外交部審

核之財產增減表所列財產因

故毀損部分，並未先完成報廢

程序。 

 

1. 各機關購置提供駐外人員使

用之境外國有財產移交與產

籍管理作業流程簡化事宜，

外交部已於 97 年 9 月 10 日

召開會議，獲致結論，惟該

會議未邀集駐外館處參與，

為周延起見及應實務需要，

建請另案函送各駐外館處表

達意見，並成立專案小組研

議處理，據以修正作業規範

，俾駐外人員依循辦理。在

外交部修正作業規範前，請

代表處依國有財產產籍管理

作業要點第 19 點規定，按月

編造國有財產增減表及結存

表，陳報外交部審核。 

2. 經管財產遇有遺失、毀損或

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時

，應請依作業規範第 26 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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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定，依據審計法有關規定，

檢具有關證件報外交部轉請

審計機關審核。如因災害、

盜竊、不可抗力或因其他意

外事故，致毀損或滅失時，

應依作業規範第 35 點規定

，依審計法施行細則第 41

條規定，檢同有關證明文件

，經外交部查明屬實，轉請

審計機關審核。俟核准報廢

或報損後，再註銷產籍。 

 
 


